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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科函〔2025〕10号
关于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申请更换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批复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根据《山西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山西省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省科技厅委托省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对你单位申请更换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资料和现场进行了审查验收。根据专家组意见，同意为你单位换发普通环境（兔、豚鼠、犬、猴、小型猪、猫）和屏障环境（SPF大鼠、小鼠、豚鼠）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有效期为5年（以发证日期为准），到期换领需在有效期满前6个月内重新提出申请。

    附件：实验动物许可证发放单位信息表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2025年2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 件

实验动物许可证发放单位信息表

	许可证号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设施地址
	适用范围

	SYXK（晋）2025-0002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刘群
	太原市高新区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院内
	普通环境（兔、豚鼠、犬、猴、小型猪、猫）、屏障环境（SPF大鼠、小鼠、豚鼠）

	（注：SYXK为使用许可证简称）


